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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07年12月29日通过了《关于修改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自2008年5月1日起施

行。 笔者作为经常打交通事故官司的律师，认为2007年12

月29日修改、2008年5月1日施行的《道交法》仅对第七十六

条做了两处修改，一是文字上的修改，二是实质性的修改；

另有两处立法上的不足。可以说《道交法》的修改虽“尘埃

落定”，但仍有瑕疵。 文字上的修改有两处： 一、《道交法

》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由“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

、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

式承担赔偿责任”改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

、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

偿责任”。 从文字上理解，“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和“不

足的部分”是一个意思，即发生交通事故后，先由保险公司

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理赔；交强险尚不足以赔付给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造成的损失的部分，则严格按照机动车之间、机动车与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过错程度（如：无责任、部分

责任、同等责任和全部责任）来划分比例、承担责任。 二、

对《道交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也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改，由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



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改为“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

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

赔偿责任”。 由“由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损失

改为“由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损失

，同样是做了文字上的处理，只是用词上更加明确、具体而

已。 实质性的修改有两处： 一、《道交法》第七十六条第二

项做了实质性修改，由“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

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

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

责任”改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

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

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

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

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该修改有

两处值得注意，一是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

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

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

责任”直接改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

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

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

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修改

前的《道交法》“主观”的将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归责为机

动车一方，如：“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

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这一武断的规定让



机动车难以接受。 因为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还是

行人，都只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而不是交通事故的责任人

；除非发生交通事故的，交警部门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依

据《道交法》的有关规定，划分交通事故责任，出具交通事

故认定书。 虽然修改前的《道交法》对此设置了“但是条款

”，但是仍然把证明责归责为机动车，如：“但是，有证据

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

责任”。 即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必须是“孙悟空”，

必须“耳听八方、眼观六路”，既要严格遵守《道交法》关

于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和规范驾驶的义务，又要对非机动车

驾驶人和行人采取避让、减速和鸣笛等必要处置措施，还要

拿出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有违反《道交法》的规

定（如闯红灯、穿马路和跨护栏等违法行为），机动车才可

以“减轻”责任。 可以说，修改前的《道交法》对机动车是

“紧箍咒”，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却是“杀手锏”！不

但不能杜绝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频率，反而加剧了机动车

驾驶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矛盾，加重了机动车的责

任，笔者认为，作为平等主体的道路交通参与者，对机动车

一方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修改后的《道交法》则直接规定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

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

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机动

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是根据各自

的过错程度来承担责任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如果没有



过错的，由机动车承担赔偿责任；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如

果有过错的，则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来承担责任。 这样规定

，更加公平、合理，促使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自

觉遵守《道交法》，按照《道交法》的规定各行其道、各负

其责。 二、修改后的《道交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增加了“

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的条款，既是《道交法》的一大创新，又是《道交法》的一

大亮点。 由于2004年5月1日施行的《道交法》对76条规定过

于原则，导致其不具备可操作性，引发了“无责赔付”和“

有责赔付”的大讨论、大争辩，引发了机动车、非机动车驾

驶人和行人的对抗、仇视，引发了“同命不同价”、“同案

不同判”的争议、矛盾，引发了专家学者、交警部门、保险

公司、人民法院和立法机关的歧义和偏差。 根据修改前的《

道交法》及相关的配套法规的规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无责的，承担20%的责任；

机动车部分责任的，承担40%的责任；机动车同等责任的，

承担60%的责任；机动车大部分责任的，承担100%的责任。 

机动车无责却要承担20%的责任?!是赔偿还是补偿?是基于法

律规定还是人道主义?《道交法》究竟是保护机动车的法律还

是保护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法律? 修改后的《道交法》则

做了明确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

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

的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机动车在无责的情况下，对非机

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损失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以法

律的规定明确了机动车承担责任的比例，一方面防止了非机

动车驾驶人和行人漫天要价，另一方面减轻了机动车不必要



的经济负担，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修改后的《道交法》规

定无责机动车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也存在不足之处

，理由如下： 修改后的《道交法》只规定了机动车无责的最

高额，而没有规定最低额，把权利下放到地方，容易造成“

同案不同判”悲剧的重演。 在机动车无责的情况下，有的地

方可能规定机动车承担10%的赔偿责任；而有的地方有可能

仅规定机动车承担1%的赔偿责任。这是何等的差距！这又是

何等的悬殊！ 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明确赋予地方

有权规定“5--10%的赔偿责任”，则更为科学，更为合理，

更为人性化，也更具操作性。 根据过错赔偿原则，既然认定

机动车无责，那么赔偿全责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应是

基于人道主义的经济补偿，而不是赔偿，这样规定，更是彰

显了“以人为本，法律至上”的理念和“有责赔偿，无责补

偿”精神。 立法上的不足有两处： 一、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

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理赔。《道交法》立法本意

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一般是60000元

，死亡和残疾的赔偿金是50000元，医疗费是8000元，财产损

失是2000元）的限额内优先赔付给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造

成的损失。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保险公司并没有在交强险

限额内优先赔付非机动车和行人的损失，而是“吹毛求疵”

、一拖再拖，很少有保险公司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通过

协商、调解解决交通事故的。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因为机动

车有交强险，导致个别机动车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人

身伤亡、财产损失漠不关心，很少主动配合非机动车驾驶人

和行人进行理赔。更有甚者，把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诊



断证明书、住院病历和医疗费收据骗走，或者干脆让非机动

车驾驶人和行人到法院起诉，而不是到交警部门调解解决。 

究其原因，是因为机动车有交强险，发生一般交通事故或轻

微交通事故，很少超过60000元赔付的，机动车担心给非机动

车或行人赔付后，机动车去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横挑

鼻子竖挑刺”，不是“认为”证据不足，就是“认为”赔付

过高，而拒绝或减少理赔金额，导致机动车因保险公司“不

买单”而把保险公司推上法庭的案件时有发生。 保险公司在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能不赔不

赔、能少赔少赔”，导致保险公司和非机动车或行人难以达

成赔偿协议。无奈，非机动车或行人只得把机动车驾驶人、

车主和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向法院起诉。 二、关于交警

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和对交通事故的调解处理

程序，本次修改《道交法》没有体现 1.发生交通事故后，交

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说是“一书定乾坤”！

即使机动车、非机动车或行人有异议，认为其责任认定明显

不公平、不合理，也没有救济途径，只能“忍气吞声”或四

处上访。 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于交通事故当事人来

说，是否负责任，负多少责任？至关重要。由于《道交法》

立法上的瑕疵，即使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问题、显失公正，

当事人和代理人也难以通过公安系统的监督体制予以变更或

撤销。 如果当事人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予以变更或撤销，

法院更是“讳莫如深”，不是建议当事人把这一“违法”的

诉讼请求删去，就是认为自己是审判机关，无权“干涉”行

政机关下达的交通事故认定书。 当事人和代理人被当做“皮

球”踢来踢去，也“无力回天”，值得庆幸的是，在笔者代



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例中，人民法院依照

职权对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变更的只有两例

！ 交通事故认定书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

服的，能够通过什么途径予以解决？什么情形下，交通事故

认定书可以变更或撤销？怎么撤销？由谁撤销？......在本次修

改《道交法》中，没有人提出，也没有媒体报道，笔者认为

，是本次立法的一大撼事。 2.交警部门认为“机动车有交强

险，即使双方达不成调解协议，也可以通过诉讼解决”，导

致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赔偿的积极性不高；交警部门为了减

少麻烦，几乎没有主动向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调取机动车

和驾驶员的基本信息的，甚至连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也不

愿提供，致使非机动车和行人漏列被告、甚至错列被告的事

件不在少数。 笔者认为，这不仅违背了立法的本意，也增加

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并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 但是，令人

遗憾的是2007年12月29日修改并通过的《道交法》并没有对

保险公司的优先赔付和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性质

做相应的修改，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不足。 笔者通过对修

改前后的《道交法》第七十六条进行分析、研究，发表以上

粗浅看法，望法律人和法律爱好者予以指正。 附：新旧《道

交法》第七十六条对照 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

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

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

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

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



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

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

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2004年5月1日施行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

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

，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

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

，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

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

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

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十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07年12月29日修改、2008年5月1

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作者：刘辉，北京

市法立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

委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